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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音乐学院关于开展“北京市 2022 年度

‘优培计划’招聘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”的公告

根据北京市委《关于建设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意见》

（京发【2018】8 号）和《北京市选调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

规定，结合我校岗位需求实际情况，本着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

现将中国音乐学院关于开展“北京市 2022 年度‘优培计划’招聘应

届优秀大学毕业生”考核的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聘岗位设置

详见《北京市 2022 年度“优培计划”招聘（Ⅱ类）应届优秀大

学毕业生简章》。

二、招聘流程及方式

（一）资格审核

1.基本要求：

（1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2）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及学校相关规定；

（3）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职业操守；

（4）热爱教育事业，爱岗敬业，有责任心，具备岗位所需的专

业条件和相关能力；

（5）身心健康。

2.审核原则：

按照《北京市 2022 年度定向选调和“优培计划”招聘应届优



第 2 页 共 7 页

秀大学毕业生公告》要求审核。

（二）初评

对符合条件的考生进行初评。

1.初评方式：考生按照以下要求提交材料，初评工作小组进行

打分排序。

考生提交材料要求：

（1）考生提交材料清单：①不少于 2000 字的论述（论述题目

为开放式统一命题，考试题目和相关要求将于 2021 年 11 月 3 日上

午 8:50 左右公布在中国音乐学院官网-人力资源中心-“人才招聘”

http://rlzyzx.ccmusic.edu.cn/栏目，请考生自行查看）；②个人

简历；③公开发表的核心论文。

（2）考生提交材料时间：拟定 2021 年 11 月 3 日上午 9:00-11：

00，未按规定时间要求发送至 ccmrsc@263.net 邮箱者，视为放弃。

2.分数线：满分 100 分，合格线为 80 分。达到合格线的考生，

按照 1:5 的比例进入面试。不足 1:5 的，按照实际合格人数参加下

一轮考试。

3.考生初评结果将于 11 月 5 日前通过电话告知。初评环节为资

格审查考试，学校初评审核小组将结合本人提供的个人简历、核心

论文，对论述材料进行打分。分数仅作为此轮筛选使用，不计入综

合素质面试分数，不加入最后的加权成绩。

（三）资格复审

按照《北京市 2022 年度定向选调和“优培计划”招聘应届优

mailto:00，未按规定时间要求发送至ccmrsc@263.net邮箱者，视为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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秀大学毕业生公告》要求组织资格复审，确定参加综合素质面试人

选。

资格复审材料要求：1.本人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；2.身份证；3.

学生证及在读证明；4.公开发表的核心论文；5.个人信息表；6.北

京市“优培计划”人员推荐表；7.校级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盖章的

毕业生就业推荐表；8.博士期间成绩单（必修课程无重修或补考）；

9.具备下述条件之一（京外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非北京生源应届毕

业生须具备下述第②项条件）：①中共党员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；

②最高学历期间，获得过校级（含）以上“三好学生”“优秀学生

干部”或者校级一等以上学生奖学金；③具有参军入伍经历；10.《资

格复审资料真实性和完整性承诺书》；11.自愿放弃资格复审的考生

需提供《放弃资格复审声明》等。

以上材料扫描件于 11 月 12 日前以“姓名+岗位”为主题送至

ccmrsc@263.net 邮箱。资格复审材料应清晰可鉴（每份材料不小

于 200K，格式为 JPG），以上材料的电子版请按顺序排列，并注明

每种材料的名称，文件总大小不超过 30 兆。

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，选调或招聘

单位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。

资格复审结果将于 11 月 19 日前通知考生，递补人员资格复审

材料请于 11 月 22 日前发送至上述邮箱，结果将于 11 月 24 日前通

知递补人员。

（四）综合素质面试

mailto:以上材料扫描件于11月12日前以“姓名+岗位”为主题送至ccmrsc@263.net邮箱。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，选调或招聘单位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。
mailto:以上材料扫描件于11月12日前以“姓名+岗位”为主题送至ccmrsc@263.net邮箱。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，选调或招聘单位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。
mailto:以上材料扫描件于11月12日前以“姓名+岗位”为主题送至ccmrsc@263.net邮箱。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，选调或招聘单位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。
mailto:以上材料扫描件于11月12日前以“姓名+岗位”为主题送至ccmrsc@263.net邮箱。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，选调或招聘单位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。
mailto:以上材料扫描件于11月12日前以“姓名+岗位”为主题送至ccmrsc@263.net邮箱。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，选调或招聘单位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。
mailto:以上材料扫描件于11月12日前以“姓名+岗位”为主题送至ccmrsc@263.net邮箱。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复审结果的，选调或招聘单位有权取消该报考人员参加面试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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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10 日左右（具体详见人力资源中心官网

“人才招聘”通知）

2.地点：中国音乐学院（具体详见人力资源中心官网“人才招

聘”通知）

3.流程：

（1）自我介绍；

（2）教学能力展示；

（3）必答题（2道）；

（4）综合问答。

4.分数线：综合素质面试满分 100 分，合格分数线为 80 分。

5.综合素质面试要求：

①请进入综合能力测试的考生于考前一天前填写《临时申请入

校情况表》附件 1，以本人姓名+岗位为主题发送到 ccmrsc@263.net

邮箱报备。未按时间发送者视为自动放弃。

②考试当天携带个人简历 9 份。

③请提前准备教学能力展示的 PPT(以“岗位+姓名”命名)。

④未按规定参加面试及后续环节的，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。

⑤凡个人材料有信息不实或隐瞒情况者，取消应聘资格。

⑥综合素质面试过程全程录像，考生须在候场指定时间到达，

过时未到者，取消应聘资格。考生到达候场教室，手机需关机并交

专人看管，考试期间不得查看手机及使用其他电子设备。

三、体检和考察

mailto:请进入面试和综合能力测试的考生于考前一天前填写《临时申请入校情况表》附件1，以本人姓名+岗位为主题发送到ccmrsc@263.net邮箱报备。未按时间发送者视为自动放弃。
mailto:请进入面试和综合能力测试的考生于考前一天前填写《临时申请入校情况表》附件1，以本人姓名+岗位为主题发送到ccmrsc@263.net邮箱报备。未按时间发送者视为自动放弃。
mailto:请进入面试和综合能力测试的考生于考前一天前填写《临时申请入校情况表》附件1，以本人姓名+岗位为主题发送到ccmrsc@263.net邮箱报备。未按时间发送者视为自动放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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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招聘人选按照综合素质面试成绩由高到低 1:1 的比例参加体

检和考察。体检医院为学校指定三甲医院，体检标准参照《公务员

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（人社部发[2016]140 号）执行。

拟聘用者须在指定医院体检合格且通过考察。体检或考察不合

格者，将从同一岗位考试合格的人员中，按照考试成绩由高到低的

顺序依次择优进行递补体检和考察。

四、防疫要求

1.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北京市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
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各项要求，保障广大师生和考生的生命

安全和身体健康，参加考核人员须符合北京市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

和规定。

考生须持指定时间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进入校园参加考试，

核酸需在北京市医疗机构进行检测，请考生提前预约准备。考试当

天入校园、签到时，还须出示北京健康宝“绿码”以及“绿色”大

数据行程卡以及《北京市 2022 年度定向选调和“优培计划”招聘应

届优秀大学毕业生面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承诺书》原件。

2.考生应服从面试现场防疫管理，并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无

呼吸阀 N95 口罩，除面试环节需摘除口罩以外全程佩戴，做好个人

防护。面试现场内保持 1 米以上的间隔距离。

3.有下列情形之一，不得参加面试：

（1）仍在隔离治疗期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

感染者以及隔离期未满的密切接触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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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不能现场出示北京健康宝“绿码”、指定日期内核酸检测

阴性证明材料的考生；

（3）考试前 14 天内有国（境）外或国内中高风险地区、高风

险场所旅居史，或者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

者密切接触史，未能配合属地或有关卫生防疫部门完成隔离观察、

健康管理或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等防疫措施的考生；

（4）因隔离、就诊或健康状况异常等原因导致防疫健康码非绿

码，虽考前有隔离期满、恢复健康等情形并已经取得且能够现场提

供考试前 5 天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等材料，但未及时转为

绿码的考生。

（5）如发现考生隐瞒或谎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疫情

防控重点信息，不配合工作人员进行体温测量、询问、排查、送诊，

根据相关规定取消其相应考试资格；如考生存在违法行为，依法追

究其法律责任。

联系人：杨老师、宋老师

邮箱：ccmrsc@263.net

联系电话：64887390

监察专员办公室联系电话：64887178

监察专员办公室邮箱:jw64887386@163.com

中国音乐学院人力资源中心

2021 年 10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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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临时申请入校情况报备

人力资源中心在疫情防控工作期间，在遵守学校防控工作要求

的前提下，因工作需要，需校外人员到校参加面试。

姓名：xxx，电话：xxxxxxx，身份证号：xxxxxxxxxxxx，入校

时间：2021 年 12 月 x 日 x 时。申请人无发热、咳嗽等症状，身体健

康，未接触境外人员。

1. 健康宝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截图：（粘贴当天的“本人健康

码自查询”截图）

2.指定日期内核酸（阴性）检测报告：

人力资源中心

2021 年 月 日


